
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 
                教务 (2026)  第 1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关于 2025 年校级教学改革立项项目中期检查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为加强对校级教学教改立项项目的管理，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，

确保按时完成既定任务，决定对 2025 年校级教学改革立项项目进行

中期检查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
2025 年校级教学改革立项的全部项目(见附件 1)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1、项目开展的进度； 

2、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； 

3、课题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； 

4、后期建设计划安排及预期的标志性成果。 

三、检查程序 

1、2025 校级教改立项重点项目中期检查由教务处统一组织，采

取现场汇报方式，项目负责人需提交 10-15 分钟的汇报 PPT，于 4 月

24 日前发至邮箱 356378566@qq.com，具体汇报时间另行通知。 



2、2025 校级教改立项一般项目中期检查以项目组自查，学院审

核，教务处审查的方式进行。 

3、所有项目需按以下要求提交材料 

项目组自查。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研究计划，在自查的基础上，

填写《包头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立项中期检查报告书》（见附件 3），

并交由所在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核。 

学院审核。主持人及项目团队汇报展示，学院教授委员会集体

审查后填写《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改革中期检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

报教务处备案；对未完成建设任务的项目，由所在学院负责对未完成

原因进行分析，并将处理意见教授委员会签字盖章后报教务处。 

教务处审查。教务处根据各学院提交的《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改

革中期检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进行审查，如发现问题，项目将

不予通过中期检查。 

教务处对中期检查结果进行汇总，审核通过，公布检查结果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所有项目学院检查完成后将《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改革中期检

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学院领导签字盖章的电子版提交教务处，

无需提交纸质；《包头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立项中期检查报告书》

一份（附件 3）及项目团队的汇报 PPT 提交学院留存备查。 

2、中期检查报告书（附件 3）及支撑材料不予提交，学院保存。 

3、提交时间：2026 年 4 月 24 日前报送教务处。 



4、附件 2 电子版发邮件至：356378566@qq.com 

特此通知 

  

附：1、包头师范学院 2025 年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名单 

2、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改革中期检查情况汇总表 

3、包头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立项中期检查报告书 

 

教务处 

2026 年 3 月 25 日 

 


